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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
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宜招管发〔2021〕7号

关于2021年度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

应用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上级一系列关于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精神，合理运

用信用评价结果，结合2020年度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以

下简称“建设工程”）信用评价结果应用情况和招投标各方反馈意见，

经研究，决定2021年度继续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应用信用评价结

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投标人综合信用分计分方法

1、在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市住建局”）和宜

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招管办”）年度信用评价结果

分发布后，按市住建局信用评价分占65%、投标行为信用评价分占

10%、标后履约行为信用评价分占25%的权重合成计算（以下简称“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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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评价分”），得出投标人综合信用分。其中市住建局信用评价分

按照《关于做好宜兴市建筑、市政、照明企业2020年度信用评价工

作的通知》规定按建筑（分主营资质和其他资质）、市政、照明三类

分别计分。建筑类其他资质的投标人综合信用分为其主营资质综合

信用分得分乘0.85。

2、企业2020 年度（计分周期为2020 年 1 月 1日至12月 31

日）三部分评价分均未取得的，其投标人综合信用分（包括建筑、

市政、照明）按基础分70分计。其中建筑类其他资质按主营资质得

分乘0.85，主营资质由企业报市住建局核定，未经核定的按基础分

乘0.85计分。

3、企业2020年度三部分评价分不全的按下列规定计算投标人

综合信用分：

（1）无市住建局信用评价分的，该部分评价分按基础分70分

计，建筑类涉及主营资质的同上处理。

（2）无投标行为信用评价分的，该部分评价分按100分计。

（3）无标后履约行为信用分的，该部分评价分按基础分80分

计。

4、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的综合信用分为准。

二、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

进入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招标的国有资金投资（含国

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）的建设工程施工招标项目，除采用

“合理价随机确定中标人法”评标的项目外，按下列规定将投标人

综合信用分应用于招投标活动中。

1、最高投标限价在1000万元以上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房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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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施工项目，400万元以上的装修、安装、照明、钢结构、幕墙、

智能化、消防施工项目，应当将投标人综合信用分应用于评标办法

中，具体由招标人按照本通知第三部分的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明确。

特殊情况不适合应用信用分的，由招标人向市招管办提出申请，经

相关部门集体会审同意后实施。

2、对于投标人综合信用分未应用于评标办法中的项目，当投标

人数量超过30家时，招标人可以采用“信用排名入围法”、“抽签入

围法”或“去高去低入围法”确定一定数量的投标人进入评标程序，

也可以选择两种以上评标入围方法并在开标时随机抽取确定一种入

围方法，具体由招标人按照本通知第四部分的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明

确。

3、投标人综合信用分应用于评标办法中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同时

采用“信用排名入围法”，但当投标人数量超过30家时，招标人可

以在 “信用排名入围法”、“抽签入围法”、“去高去低入围法”中选

择两种以上评标入围方法，并在开标时随机抽取确定一种评标入围

方法，也可以单独选择“抽签入围法”或“去高去低入围法”。

三、信用评价结果在评标办法中的应用方法

1、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的项目，取消评标中各种奖励加分，

改为投标人综合信用分，即采用“商务标+技术标+信用标”的“三

合一”评标办法。

2、采用合理低价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标的项目，增

加投标人综合信用分评分项，即采用“合理低价法+信用标”或“最

低价法+信用标”的“二合一”评标办法。

3、最高投标限价在3000万元以上的房建、市政施工项目，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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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上的装修、安装、照明、钢结构、幕墙、智能化、消防施工

项目信用标按3-5%的比例纳入评标办法中，按3%、4%、5%设三个档

次，在开标现场随机抽取一个数值，以随机抽取的比例乘以投标人

综合信用分计入投标总分。

最高投标限价在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（不含本数，下

同）的房建、市政施工项目，4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装修、

安装、照明、钢结构、幕墙、智能化、消防施工项目，信用标按2-4%

的比例纳入评标办法中，按2%、3%、4%设三个档次随机抽取，计分

方法同上。

最高投标限价在1000万元以下的房建、市政施工项目，400万

元以下的装修、安装、照明、钢结构、幕墙、智能化、消防施工项

目，信用标按1-3%的比例纳入评标办法中，按1%、2%、3%设三个档

次随机抽取，计分方法同上。

4、在大型以上工程（按苏建规字〔2017〕1号文规定）施工招

标，且与拟派项目负责人业绩奖项挂钩时，信用标按3-6%的比例纳

入评标办法中，按3%、4%、5%、6%设四个档次，在开标现场随机抽

取一个数值，以随机抽取的比例乘以投标人综合信用分再乘以信用

分系数计入投标总分。信用分系数按下表设置：

业绩奖项 时效
信用分

系数

鲁班奖、国家优质、詹天佑奖 近四年 1

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

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

中国安装之星

中国钢结构金奖

近四年 0.97

扬子杯 近四年 0.96

江苏省建筑施工标准化星级工地（三星） 近三年 0.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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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奖项 时效
信用分

系数

江苏省建筑施工标准化星级工地（一星、二星）

或省级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近三年
0.94

太湖杯 近三年

无锡市施工安全标准化星级工地

或无锡市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近二年
0.92

陶都杯 近一年

宜兴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 近一年 0.90

无 0.85

不在上述规定范围内的奖项一律不计，其中全国建筑工程装饰

奖须为经省、市建筑装饰协会逐级推选的工程项目。

四、评标入围法

1、信用排名入围法

当投标人数量超过30家时，招标人可以采用“信用排名入围法”，

确定一定数量的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。具体方法如下：

（1）在投标文件解密之前，公布投标人综合信用分并进行排序。

如有综合信用分得分相同情况的，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签确定投标

人的排名。

（2）当投标人数为51家以上时，对综合信用分排名在后三分

之一比例范围内（有小数的四舍五入）的投标人不予进入后续评标

程序；41-50家时，对综合信用分排名在后四分之一比例范围内的

投标人不予进入后续评标程序；31-40家时，对综合信用分排名在

后五分之一比例范围内的投标人不予进入后续评标程序；30家以下

时，均进入后续评标程序。

（3）不予进入后续评标程序的投标文件作退回处理，不进行投

标文件的解密；入围投标人解密投标文件直至开标结束。



6

2、抽签入围法

当投标人数量超过30家时，招标人可以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

一定数量的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（不少于25家，具体数量在招

标文件中明确）。具体方法如下：

（1）在投标文件解密之前，以网上提交投标文件的顺序确定投

标人抽签号（即第一个提交的抽签号为1，第二个为2，以此类推），

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量通过系统随机抽取确定入围投标人。

（2）未入围投标人不进入后续开标程序，投标文件作退回处理；

入围投标人解密投标文件直至开标结束。

3、去高去低入围法

当投标人数量超过30家时，招标人可以采用“去高去低入围法”，

确定一定数量的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。具体方法如下：

（1）开标结束后，先按报价由高到低去除投标人数量×G1（G1

值为10%、15%、20%、25%、30%）最高投标报价的投标人和由低到

高去除投标人数量×G2（G2值为10%、15%、20%）最低投标报价的投

标人（去高、去低的数量四舍五入后取整，末位报价相同的均去除），

G1和G2在开标时随机抽取。

（2）去除的投标人不进入后续评标程序，评标委员会对入围投

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进行评审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、招标人应根据相关规定和本通知精神制订详细的评标细则，

随招标公告一起发布。

2、因上级文件规定发生变化，或本市招投标管理工作实际需要，

需对本通知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的，由市招管办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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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主营资质核定联系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0510-87976412，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510-87951729。

4、本通知自2021年3月10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一年。在此日期

前已公告的项目，按招标文件执行。

5、执行过程中若有建议意见或其他问题，请及时向市招管办或

市住建局书面反馈，我们将根据反馈情况及时修订完善。

宜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年3月10日

抄送：各镇人民政府，环科园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街道

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

宜兴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1年3月10日印发


